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大墩文化中心

藝文研習活動授課教師基本資料表
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	授課教師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性別
	□男   □女
	生日
	 年    月    日

	電話
	（H）

（O）

行動
	LINE ID
	

	通訊地址
	

	E-mail
	

	現任服務單位/職稱(請附證明文件)
	

	最高學歷
(請附證明文件)
	

	學術專長/著作
	

	專業證照/資格
(請附證明文件)
	

	曾教授課程名稱/授課地點/時間
(請附授課證明)
	

	備註
	以上學歷、現職、傑出表現、著作、身分證正反面、專業證照等掃描檔案或影本，請隨本表與生活照、作品照片至少5張(JPG格式、每張1MB以上)一併回傳指定信箱或LINE(詳其他說明)(信件容量上限為10MB/封，如檔案過大請分批傳送

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大墩文化中心
藝文研習活動課程介紹
	一、課程名稱： 

	二、節數：■每週2節課(100分鐘)         □每週1節課(50分鐘)

	三、希望課程時間： 

	四：教師個人簡介(傑出經歷/表現)：(請條列3項，合計50字內)



	五、課程介紹與教學方法(課程進行方式，請於50字內簡述)


	六、建議學員對象/年齡/是否需具任何能力基礎等說明：



	七、學員自備材料說明與課程相關材料費用(材料如需團購，請預估一期18週約略金額)：


	八、備註(課程其他需請學員注意事項)：


	(報名網站可放置教師及上課情形、作品照片至多5張，請以JPG格式傳送)


	九、課程大綱：(請盡量詳細說明，讓學員瞭解一期的授課內容)

	週數
	課程大綱

	第一週
	

	第二週
	

	第三週
	

	第四週
	

	第五週
	

	第六週
	

	第七週
	

	第八週
	

	第九週
	

	第十週
	

	第十一週
	

	第十二週
	

	第十三週
	

	第十四週
	


	第十五週
	

	第十六週
	

	第十七週
	

	第十八週
	


回傳方式：E-mail：chenson@taichung.gov.tw    FAX：（04）2371-2614
其他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頁說明不用列印繳回)
1、 為保障教師開課權益，當季課程如有成班，本中心下季將優先安排教師續開課程；新進教師填列希望開課時間，可先參照上季簡章(詳官網)，選填空堂時段，將有利優先排課，亦可填教師希望之合適時間。
2、 本中心藝文研習活動報名分三階段：
1. 第一階段為敬老現場報名，限設籍本市65歲以上市民參與(開放3位名額)，以及其他不分年齡民眾網路報名(系統亂數抽籤)，中籤者需於3日內至超商或ATM轉帳繳交研習費用，逾時未繳者中籤資格取消，名額開放給第二階段報名。
2. 第二階段僅採網路報名，依報名順序錄取，成功錄取者需於3日內至超商或ATM轉帳繳交研習費用，逾時未繳者取消資格，名額釋出。
3. 第三階段採現場報名，各課程剩餘名額開放民眾至服務臺現金繳費報名(剩餘名額可至報名網站或致電中心服務台確認)。
3、 本中心藝文研習活動收入為專款專用項目，課程是否成班開課，視學員完成報名狀況而定，如無法達到當期開課人數下限者不予開課(接近但未達者，會洽詢老師是否找學員補足缺額，無法補足則不予開課)。
4、 本中心研習授課教師鐘點費一律由郵局轉帳發放，如有成功開班，請教師於開課2週內，盡速備妥郵局存摺影本、身分證正/反面影本、印章(會留到課程結束，如不方便留私章，可做一般木頭章放置)，提交本中心辦理薪資帳戶登記。
5、 有問題或需繳交資料，可洽詢中心服務臺加承辦人LINE。
3

